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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桃園市善水慈善文教基金會 

「給自己一點時間」 

善水桌曆徵圖比賽活動辦法 

壹、 宗旨 

疫情之下我們有更多停下腳步的時間，雖然生活以及肉眼能看見的範圍受到限制，但是

當我們靜下來，並且將心門打開，讓注意力回歸到自己以及圍繞著自己的四周，我們更容易

能看見那些平常忽略的小事情。 

 

貳、 目的 

藉由出版善水桌曆，提供設計的平台讓學生能有發揮繪畫才能以及累積作品集的機會，

讓更多人了解學生的優秀繪畫才能，同時也能對外推廣善水的活動。 

 

參、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桃園市善水慈善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 

 

肆、 協辦單位 

桃園市立所屬八德國中、大竹國中、大成國中、文昌國中、中壢國中、平南國中、平鎮國中、

東安國中、迴龍國中小、瑞坪國中、龍岡國中、龍潭國中、龍興國中、觀音國中 (以下簡稱善

水國中)。 

 

伍、 活動時間 

1. 投稿時間：110 年 7 月 5 日（一）至 110 年 8 月 20 日（五） 

2. 截稿時間：110 年 8 月 20 日（五），以郵戳為憑。 

 

陸、 徵圖對象及主題 

一、徵圖對象： 

1. 協辦單位學校在校生。 

2. 協辦單位學校 109 學年應屆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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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題： 

資訊轟炸及交通便利的時代讓我們能在短時間內接觸到不同的事物，面對現在因為

疫情而停滯的生活，每個人都在學著適應以及習慣，利用這段日子讓我們「給自己一點

時間」，生活範圍雖受到侷限，但靜下心來觀察自己以及圍繞著自己的四周，我們總能

看到一些平凡卻美好的事物，藉由這次的機會，讓我們將映入眼簾以及內心的感受畫下

來變成桌曆。 

桌曆依舊是每個人桌上不可或缺的工具，更是我們與時間賽跑時的同伴，希望畫作

變成桌曆的一部份時，能讓繁忙的我們在看日期的時候，也能被畫作影響，懂得適時地

停下來並且「給自己一點時間」。 

從「給自己一點時間」中延伸出四個面向的主題，可依照每位參賽的創意及想法，

選擇一個或是多個主題進行作畫。 

 

1. 最親近的溫暖：我們是否在每天的日常中，常常忽略那存在已久的溫度呢？生活模式

在改變，現在人與人的交流、相處、接觸都在停止、暫緩與禁止，靜下來的時光，回

過頭來，我們是否看見了陪伴我們已久的溫暖，而那是什麼樣子的溫度呢？ 

2. 日常小確幸：在家防疫的期間，大掃除房間翻到一張老照片，清理著衣櫃發現偷偷存

下的壓歲錢，自己煮三餐意外發現自己的才能，甚至是否因禍得福獲得了一些小小的

開心與興奮，雖然活動範圍被限制了，但我們也更能發現不同的小確幸，你是否也有

發現呢？ 

3. 心情的樣貌：防疫的日子裡，心情隨著疫情起伏不斷，其實你的心情也在跟著你一起

努力適應現在的生活，這樣的心情在你眼中應該是什麼模樣？ 

4. 時間與空間：疫情之下我們用時間換取空間、用技術換取距離，我們都在做生活中的

學習、轉換、改變，在你生活中體會到的時間與空間又是什麼？ 

 

三、規格： 

使用畫材及形式不拘，大小以橫式八開 (約 38 公分×26 公分)為原則，一律不得裱

裝。表現形式不侷限西畫、水墨書畫、漫畫、版畫，唯須留意作品需為平面畫作，且須

考量與主題的關聯性，作品不可臨摹及代筆，亦不得於作品上方落款校名及姓名等影響

評審公正性之文字及圖示。 

 

四、參加件數： 

1. 每人最少須繳交 1 件，最多可繳交 4 件。 

2. 每人可選擇 1 至 4 個主題，每個主題限交 1 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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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評審方式 

一、評分標準 

1. 主題性符合度 40% 

2. 色彩運用能力 20% 

3. 構圖 20% 

4. 技巧及細緻度 20% 

捌、 報名方式 

一、報名步驟 

1. 至善水官網(https://www.sst.org.tw/)下載列印報名表(附件一)、作品說明表(附件二)及

著作權同意書(附件三)，並填寫完成。 

2. 完成作品並將學校、姓名及選擇的主題寫在作品背面的右下角。 

3. 於截稿日前將作品、報名表(附件一)、作品說明表(附件二)及著作權同意書(附件三)一同

郵寄至本會。(報名表無需貼在作品背後) 

二、收件方式 

1. 郵寄方式：以郵局掛號至本會。 

2. 收件地址：320 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 770 號 6 樓 秘書處徵圖組收 

3. 活動連絡人：service@sst.org.tw 陳巧庭 小姐 

三、文件審核 

1. 報名表(附件一) 

2. 作品說明表(附件二) 

3. 著作權授權同意書(附件三) 

4. 參賽作品 

 

玖、 獎勵辦法 

一、【最親近的溫暖】主題組 

1. 冠軍：獎金 3,000 元、桌曆乙份、筆記本乙本及帆布袋乙個 

2. 亞軍：獎金 2,000 元、桌曆乙份、筆記本乙本及帆布袋乙個 

3. 季軍：獎金 1,000 元、桌曆乙份、筆記本乙本及帆布袋乙個 

4. 璞玉學生若獲得前三名，將額外增加獎金 1,000 元 

二、【日常小確幸】主題組 

1. 冠軍：獎金 3,000 元、桌曆乙份、筆記本乙本及帆布袋乙個 

2. 亞軍：獎金 2,000 元、桌曆乙份、筆記本乙本及帆布袋乙個 

3. 季軍：獎金 1,000 元、桌曆乙份、筆記本乙本及帆布袋乙個 

4. 璞玉學生若獲得前三名，將額外增加獎金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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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情的樣貌】主題組 

1. 冠軍：獎金 3,000 元、桌曆乙份、筆記本乙本及帆布袋乙個 

2. 亞軍：獎金 2,000 元、桌曆乙份、筆記本乙本及帆布袋乙個 

3. 季軍：獎金 1,000 元、桌曆乙份、筆記本乙本及帆布袋乙個 

4. 璞玉學生若獲得前三名，將額外增加獎金 1,000 元 

四、【時間與空間】主題組 

1. 冠軍：獎金 3,000 元、桌曆乙份、筆記本乙本及帆布袋乙個 

2. 亞軍：獎金 2,000 元、桌曆乙份、筆記本乙本及帆布袋乙個 

3. 季軍：獎金 1,000 元、桌曆乙份、筆記本乙本及帆布袋乙個 

4. 璞玉學生若獲得前三名，將額外增加獎金 1,000 元 

五、參賽獎 

1. 每位參加的學生皆可獲得桌曆乙份及筆記本乙本。 

 

壹拾、 參賽注意事項 

1. 請詳細及確實填寫報名表、作品說明表及著作權授權同意書(如附件，可影印使用)，

未詳實填寫者不予參賽。 

2. 考量印刷時的美觀性，作品需平整無摺痕，圖紙需乾淨沒有嚴重破損折痕，作品不符

合規格者不予參賽。 

3. 參與此次徵圖比賽者，即代表同意遵守參賽規則及同意本會依法蒐集、處理、利用其

所有個人資料，如違反相關繳件規範圖稿將由主辦單位決定參賽的作品與棄賽的作

品，而主辦單位依然擁有所有搞件的使用權。 

4. 參賽者清楚並同意參賽作品之版權均屬本會所有，本會可逕行使用於宣傳、發表、出

版、佈置、展覽、刊登報章雜誌、印製書冊及商品用等使用，本會並不需要給酬及支

付版稅。 

5. 參賽作品若發現有以下情事之一，且經證實屬實者，本會將予以取消參賽資格。 

A. 抄襲、翻譯他人作品或冒名頂替參加者。 

B. 作品曾於平面媒體及網路公開發表者。 

C. 作品曾參賽並獲獎者、作品正在參加其他徵圖比賽者或即將刊登者。 

6. 作品無論獲獎與否，一律不退還，請自行留檔。 

7. 凡參與此次活動者，本會視同認可並接受活動各項之規定，未盡事宜，本會有權適時

補充或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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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財團法人桃園市善水慈善文教基金會 

「給自己一點時間」善水徵圖比賽 報名表 

參賽者編碼：此處由基金會填寫 

學生姓名  

班 級 

※在校生請填寫 110 學年上學級的班級，

109 應屆畢業生無需填寫班級。 

□在校生_________________ 

□109 學年應屆畢業 
就讀學校 

 

作 品件 數

及主題 

 

※繳交件數：_________件 

※請勾選繳件作品之主題：(若選擇 2 個主題，2 個主題皆須勾選) 

□最親近的溫暖               □心情的樣貌 

□日常小確幸                 □時間與空間 

學生身分 □非善水璞玉學生      □善水璞玉學生，璞玉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生日    年       月       日 學生性別 □ 男        □ 女 

學 生身 分

證字號 
 

學    生 

連絡電話 

手機： 

家   長 

姓   名 
 

家    長 

連絡電話 

家裡： 

手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本會地址：320 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 770 號 6 樓 秘書處徵圖組收 

※活動連絡人：service@sst.org.tw 陳巧庭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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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財團法人桃園市善水慈善文教基金會 

「給自己一點時間」善水徵圖比賽 作品說明表 

 

參賽作品編碼：此處由基金會填寫 

主題  

說明  

參賽作品編碼：此處由基金會填寫 

主題  

說明  

參賽作品編碼：此處由基金會填寫 

主題  

說明  

參賽作品編碼：此處由基金會填寫 

主題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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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財團法人桃園市善水慈善文教基金會 

「給自己一點時間」善水徵圖比賽 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本人特此聲明同意下列之情形： 

一、 本人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 

二、 本人同意此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授權予財團法人桃園市善水慈善文教基金會所有。 

三、 本人同意無償授權財團法人桃園市善水慈善文教基金會可逕行使用於宣傳、發表、出版、佈置、展覽、

刊登報章雜誌、印製書冊及商品運用等使用，並不需要給酬及支付版稅。 

四、 參賽作品若發生下列情形之一，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賽及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金、獎狀，侵犯著作權部

分，自行負責。 

1. 抄襲、翻譯他人作品或冒名頂替參加者。 

2. 作品曾於平面媒體及網路公開發表者。 

3. 作品曾參賽並獲獎者、作品正在參加其他文學獎者或即將刊登者。 

 

此致 

 

財團法人桃園市善水慈善文教基金會 

 

立同意書人簽名(學生)： 

身分證字號(學生)： 

監護人簽名(家長)： 

與立書人關係： 

監護人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